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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依

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所指派的律师通

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

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

构验证其身份。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公

司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所提供的文件和有关资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

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相关文件等进行了

必要的核查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已向本所保证

和承诺，公司所提供的该等文件、有关资料、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

有效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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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

露资料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情况，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

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

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议）案编码、会议登记事项、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其他事项等。 

2022年5月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支持实体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

（深证上[2022]439号）。根据该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支持上市公司召开线上

股东大会。上市公司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召开线上股东大会。律师因疫情影响确

实无法现场参会的，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见证股东大会。鼓励上市公司股东采取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允许公司因疫情影响变更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包括延期、

取消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变更地点等。” 

2022年5月5日，公司董事会发布了《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参与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提示性公

告》”）。根据《提示性公告》，由于上海目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根据政

府部门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所在区域实行封闭管理，为保护股

东、股东代表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作

出提示如下：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二、现场会议召开方式调整

为视频通讯会议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视频通讯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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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原定于2022年5月16日下午14点30分，在上海市奉贤

区金汇镇金斗路66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无

法在原定会议召开地点设置现场会议，现场会议的召开方式调整为视频通讯方式

召开，公司向登记参会的股东提供通讯接入的参会方式，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股东

提供、出示的资料与现场会议要求一致。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海晓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点15分至9点25分、上午9

点30分至11点30分、下午13点至15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5月16日上午9点15分至下午15点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

《提示性公告》中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共计65,360,862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232%。 

（1）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身份证

明等资料的审查，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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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代理人共8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65,314,700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719%。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为截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方式

表决的股东共计5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46,162股，占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股东 

在本次股东大会中，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共计 6 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50,862 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5%。 

2．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股东大会中，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

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采取视

频通讯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视频通讯投票结束后，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按《公司章程》的规

定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统计了议案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

视频通讯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视频通讯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



                                                           法律意见书 

 5  

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1．《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2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

案》。 

5．《关于<2021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

议案》。 

6．《关于 2022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关于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8．《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9．《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1．《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2．《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13．《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15．《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16．《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其中第 1 项议案中公司独立董事董惠良先生、张帅先生、孔爱国先生、单

志明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分别提交《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已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第 4 项和第 5 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已对第 4 项议案和第 11 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对第 3 项议案、

第 4 项议案、第 5 项议案、第 6 项议案、第 9 项议案、第 10 项议案、第 11 项议

案、第 12 项议案、第 13 项议案、第 15 项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第 9 项、

第 14 项和第 15 项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上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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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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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张金成                                        融天明  

 

                                 

 

                                 ________________ 

                                      孙楠楠 

 

 

年    月    日 

 

 


